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31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金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吳金棟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

年度訴字第1406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3838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金悌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

壹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

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捌拾小時之義務勞務，與接受

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

    理  由

ㄧ、本院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被告金悌提起第二審上訴，

明示僅就原審判決之刑上訴，請求為緩刑之宣告（本院卷第

第94頁、第95頁、第187頁），是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

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認定犯罪事實及罪名與沒收

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調查證據與認定事實，均極為周

詳，核與被告自首並坦承犯行之經過相符，又被告89年間違

反商業會計法侵害社會法益非屬重大，本案偽造有價證券

時，正值父親金國標重病期間，憂慮工程款要與林秀霞周

旋，鑄成本案大錯，然仍自首，坦承犯行，復請審酌家庭狀

況，給予被告緩刑之機會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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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查：

　㈠刑之減輕事由：

    被告於犯罪後，在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公務員尚未發覺

前自首犯行，有其於民國109年12月19日至新北市政府警察

局新店分局自首筆錄在卷可參（偵卷第7頁至第9頁），嗣並

接受裁判，符合自首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

刑。

  ㈡上訴駁回之理由：

   ⒈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

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

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

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

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至

於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

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

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有濫用權限情事，即不

得任意指為違法（詳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7033號判

例、103年度台上字第36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以被告犯

刑法第201 條第1 項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及

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依刑法第55條

之規定，從一重論以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論

處，又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並以行為人之責

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所偽造之有價證券為本票1張，危害票

據信用及流通之程度尚非甚鉅，偽造之私文書為借據1紙，

損害文書在社會上信用之程度亦屬輕微，且被害人林秀霞

僅因而未能再取得金國標簽發之本票作為被告積欠債務之

擔保，並未另有其他財產損失，及斟酌被告於警詢、偵訊

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但未能與被害人林秀霞達成和

解之犯後態度，並斟酌被告之品行、素行狀況、學經歷、

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2年，所為量刑難

認有何失當而應予撤銷並改判較輕之刑之理由。綜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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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自難認原審量刑失當，有應予撤銷而改判較輕之刑之

理由。是被告就原審所量處之刑度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⒉附條件緩刑宣告：

　⑴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

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

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

方式，除經斟酌再三，認確無教化之可能，應予隔離之外，

對於有教化、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

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

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之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之改

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

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

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

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

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

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而行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

或執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為綜合之審酌考量，並就審酌

考量所得而為預測性之判斷，但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

時，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仍得在一定之條件下，撤銷緩

刑（參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

之刑，以符正義。由是觀之，法院是否宣告緩刑，有其自由

裁量之職權，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

件，法院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是否

坦認犯行並賠償損失，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最高法院10

2台上字第416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87年間因涉犯

修正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

會計憑證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款、第41條之公

司負責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

89年度訴字第65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4月，應執行有

期徒刑8月，緩刑3年確定，並經緩刑期滿，而本案所宣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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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距其前案犯罪時間相距已久遠，核與刑法第74條第1項

之緩刑前提要件相符。本院審酌被告因經營工程需求，透過

代書向被害人借款周轉，期間陸續有償還借款逾新台幣1千

萬元，此業據被害人所是認（本院卷第106頁），嗣因被告

未能再如期還款，於被害人之要求下，始偽造系爭本票及借

據，並交付被害人，以擔保被告積欠被害人之債務，被害人

並未因此偽造之本票及借據而另行給付任何款項，造成被害

人更多之損失，復斟酌被告於犯罪後除自首外，於偵審中始

終坦承犯行，現因經濟困頓，為中低收入戶，無法與被害人

達成和解，然雙方之債務糾紛，仍得透過民事訴訟途徑處

理，不宜將刑事責任與民事賠償過度連結，堪認，被告因無

力給付欠款，在債權人之稽催之下，一時失慮，致罹刑章，

經此偵審程序，當能知所悔悟，記取教訓；參以，被告自

承：五專畢業，已婚，三個小孩，小孩分別19歲、16歲、10

歲，其中有身心障礙之小孩，亟待照顧，目前與家人同住，

現在從事營造業，需要扶養太太跟三個小孩等情，並提出戶

籍謄本、身心障礙證明、中低收入戶、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函

為佐（本院卷第49頁至59頁、第190頁），認其宣告刑以暫

不執行為適當，予以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

　⑵又本院斟酌被告之犯罪態樣、情節及所生損害，認有課以一

定條件之緩刑負擔，促使被告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令其從

中記取教訓，隨時警惕，建立正確法律觀念，謹慎其行。爰

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8款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

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

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80小時之

義務勞務，與接受法治教育課程2場次，並依刑法第93條第1

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維被害人權

益及法秩序之平衡，督促被告確實改過遷善，以觀後效。又

被告上揭所應負擔之義務，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如被告

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

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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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緩刑之宣告得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撤銷，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正雄提起公訴，檢察官王聖涵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黃翰義

                                      法　官  王耀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雅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01條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

券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行使偽造、變造之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或意圖供

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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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31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金悌  




選任辯護人  吳金棟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406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383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金悌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捌拾小時之義務勞務，與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
    理  由
ㄧ、本院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被告金悌提起第二審上訴，明示僅就原審判決之刑上訴，請求為緩刑之宣告（本院卷第第94頁、第95頁、第187頁），是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認定犯罪事實及罪名與沒收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調查證據與認定事實，均極為周詳，核與被告自首並坦承犯行之經過相符，又被告89年間違反商業會計法侵害社會法益非屬重大，本案偽造有價證券時，正值父親金國標重病期間，憂慮工程款要與林秀霞周旋，鑄成本案大錯，然仍自首，坦承犯行，復請審酌家庭狀況，給予被告緩刑之機會等語。
三、經查：
　㈠刑之減輕事由：
    被告於犯罪後，在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公務員尚未發覺前自首犯行，有其於民國109年12月19日至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自首筆錄在卷可參（偵卷第7頁至第9頁），嗣並接受裁判，符合自首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㈡上訴駁回之理由：
   ⒈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至於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有濫用權限情事，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詳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7033號判例、103年度台上字第36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以被告犯刑法第201 條第1 項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及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論以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論處，又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所偽造之有價證券為本票1張，危害票據信用及流通之程度尚非甚鉅，偽造之私文書為借據1紙，損害文書在社會上信用之程度亦屬輕微，且被害人林秀霞僅因而未能再取得金國標簽發之本票作為被告積欠債務之擔保，並未另有其他財產損失，及斟酌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但未能與被害人林秀霞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並斟酌被告之品行、素行狀況、學經歷、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2年，所為量刑難認有何失當而應予撤銷並改判較輕之刑之理由。綜此而論，自難認原審量刑失當，有應予撤銷而改判較輕之刑之理由。是被告就原審所量處之刑度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⒉附條件緩刑宣告：
　⑴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除經斟酌再三，認確無教化之可能，應予隔離之外，對於有教化、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之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之改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而行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或執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為綜合之審酌考量，並就審酌考量所得而為預測性之判斷，但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時，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仍得在一定之條件下，撤銷緩刑（參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以符正義。由是觀之，法院是否宣告緩刑，有其自由裁量之職權，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法院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是否坦認犯行並賠償損失，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最高法院102台上字第416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87年間因涉犯修正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款、第41條之公司負責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89年度訴字第65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4月，應執行有期徒刑8月，緩刑3年確定，並經緩刑期滿，而本案所宣告之刑，距其前案犯罪時間相距已久遠，核與刑法第74條第1項之緩刑前提要件相符。本院審酌被告因經營工程需求，透過代書向被害人借款周轉，期間陸續有償還借款逾新台幣1千萬元，此業據被害人所是認（本院卷第106頁），嗣因被告未能再如期還款，於被害人之要求下，始偽造系爭本票及借據，並交付被害人，以擔保被告積欠被害人之債務，被害人並未因此偽造之本票及借據而另行給付任何款項，造成被害人更多之損失，復斟酌被告於犯罪後除自首外，於偵審中始終坦承犯行，現因經濟困頓，為中低收入戶，無法與被害人達成和解，然雙方之債務糾紛，仍得透過民事訴訟途徑處理，不宜將刑事責任與民事賠償過度連結，堪認，被告因無力給付欠款，在債權人之稽催之下，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經此偵審程序，當能知所悔悟，記取教訓；參以，被告自承：五專畢業，已婚，三個小孩，小孩分別19歲、16歲、10歲，其中有身心障礙之小孩，亟待照顧，目前與家人同住，現在從事營造業，需要扶養太太跟三個小孩等情，並提出戶籍謄本、身心障礙證明、中低收入戶、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函為佐（本院卷第49頁至59頁、第190頁），認其宣告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予以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
　⑵又本院斟酌被告之犯罪態樣、情節及所生損害，認有課以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促使被告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令其從中記取教訓，隨時警惕，建立正確法律觀念，謹慎其行。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8款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80小時之義務勞務，與接受法治教育課程2場次，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維被害人權益及法秩序之平衡，督促被告確實改過遷善，以觀後效。又被告上揭所應負擔之義務，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如被告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其緩刑之宣告得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撤銷，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正雄提起公訴，檢察官王聖涵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黃翰義
                                      法　官  王耀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雅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01條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行使偽造、變造之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或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31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金悌  


選任辯護人  吳金棟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
年度訴字第1406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3838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金悌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
壹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
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捌拾小時之義務勞務，與接受
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
    理  由
ㄧ、本院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被告金悌提起第二審上訴，
    明示僅就原審判決之刑上訴，請求為緩刑之宣告（本院卷第
    第94頁、第95頁、第187頁），是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
    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認定犯罪事實及罪名與沒收
    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調查證據與認定事實，均極為周
    詳，核與被告自首並坦承犯行之經過相符，又被告89年間違
    反商業會計法侵害社會法益非屬重大，本案偽造有價證券時
    ，正值父親金國標重病期間，憂慮工程款要與林秀霞周旋，
    鑄成本案大錯，然仍自首，坦承犯行，復請審酌家庭狀況，
    給予被告緩刑之機會等語。
三、經查：
　㈠刑之減輕事由：
    被告於犯罪後，在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公務員尚未發覺
    前自首犯行，有其於民國109年12月19日至新北市政府警察
    局新店分局自首筆錄在卷可參（偵卷第7頁至第9頁），嗣並
    接受裁判，符合自首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
    刑。
  ㈡上訴駁回之理由：
   ⒈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
     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
     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
     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
     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至於
     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
     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
     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有濫用權限情事，即不得
     任意指為違法（詳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7033號判例、1
     03年度台上字第36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以被告犯刑法
     第201 條第1 項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及刑法
     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依刑法第55條之規
     定，從一重論以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論處，
     又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
     基礎，審酌被告所偽造之有價證券為本票1張，危害票據信
     用及流通之程度尚非甚鉅，偽造之私文書為借據1紙，損害
     文書在社會上信用之程度亦屬輕微，且被害人林秀霞僅因
     而未能再取得金國標簽發之本票作為被告積欠債務之擔保
     ，並未另有其他財產損失，及斟酌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
     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但未能與被害人林秀霞達成和解之
     犯後態度，並斟酌被告之品行、素行狀況、學經歷、家庭
     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2年，所為量刑難認有
     何失當而應予撤銷並改判較輕之刑之理由。綜此而論，自
     難認原審量刑失當，有應予撤銷而改判較輕之刑之理由。
     是被告就原審所量處之刑度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⒉附條件緩刑宣告：
　⑴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
    ，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
    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
    式，除經斟酌再三，認確無教化之可能，應予隔離之外，對
    於有教化、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
    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要，
    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之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之改善措
    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
    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
    ，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
    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
    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
    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而行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或執
    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為綜合之審酌考量，並就審酌考量
    所得而為預測性之判斷，但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時，
    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仍得在一定之條件下，撤銷緩刑（
    參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
    ，以符正義。由是觀之，法院是否宣告緩刑，有其自由裁量
    之職權，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法
    院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是否坦認犯
    行並賠償損失，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最高法院102台上
    字第416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87年間因涉犯修正前
    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
    證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款、第41條之公司負責
    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89年度
    訴字第65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4月，應執行有期徒刑8
    月，緩刑3年確定，並經緩刑期滿，而本案所宣告之刑，距
    其前案犯罪時間相距已久遠，核與刑法第74條第1項之緩刑
    前提要件相符。本院審酌被告因經營工程需求，透過代書向
    被害人借款周轉，期間陸續有償還借款逾新台幣1千萬元，
    此業據被害人所是認（本院卷第106頁），嗣因被告未能再
    如期還款，於被害人之要求下，始偽造系爭本票及借據，並
    交付被害人，以擔保被告積欠被害人之債務，被害人並未因
    此偽造之本票及借據而另行給付任何款項，造成被害人更多
    之損失，復斟酌被告於犯罪後除自首外，於偵審中始終坦承
    犯行，現因經濟困頓，為中低收入戶，無法與被害人達成和
    解，然雙方之債務糾紛，仍得透過民事訴訟途徑處理，不宜
    將刑事責任與民事賠償過度連結，堪認，被告因無力給付欠
    款，在債權人之稽催之下，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經此偵審
    程序，當能知所悔悟，記取教訓；參以，被告自承：五專畢
    業，已婚，三個小孩，小孩分別19歲、16歲、10歲，其中有
    身心障礙之小孩，亟待照顧，目前與家人同住，現在從事營
    造業，需要扶養太太跟三個小孩等情，並提出戶籍謄本、身
    心障礙證明、中低收入戶、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函為佐（本院
    卷第49頁至59頁、第190頁），認其宣告刑以暫不執行為適
    當，予以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
　⑵又本院斟酌被告之犯罪態樣、情節及所生損害，認有課以一
    定條件之緩刑負擔，促使被告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令其從
    中記取教訓，隨時警惕，建立正確法律觀念，謹慎其行。爰
    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8款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
    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
    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80小時之
    義務勞務，與接受法治教育課程2場次，並依刑法第93條第1
    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維被害人權
    益及法秩序之平衡，督促被告確實改過遷善，以觀後效。又
    被告上揭所應負擔之義務，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如被告
    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
    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
    其緩刑之宣告得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撤銷，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正雄提起公訴，檢察官王聖涵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黃翰義
                                      法　官  王耀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雅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01條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
券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行使偽造、變造之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或意圖供
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31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金悌  


選任辯護人  吳金棟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406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383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金悌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捌拾小時之義務勞務，與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
    理  由
ㄧ、本院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被告金悌提起第二審上訴，明示僅就原審判決之刑上訴，請求為緩刑之宣告（本院卷第第94頁、第95頁、第187頁），是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認定犯罪事實及罪名與沒收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調查證據與認定事實，均極為周詳，核與被告自首並坦承犯行之經過相符，又被告89年間違反商業會計法侵害社會法益非屬重大，本案偽造有價證券時，正值父親金國標重病期間，憂慮工程款要與林秀霞周旋，鑄成本案大錯，然仍自首，坦承犯行，復請審酌家庭狀況，給予被告緩刑之機會等語。
三、經查：
　㈠刑之減輕事由：
    被告於犯罪後，在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公務員尚未發覺前自首犯行，有其於民國109年12月19日至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自首筆錄在卷可參（偵卷第7頁至第9頁），嗣並接受裁判，符合自首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㈡上訴駁回之理由：
   ⒈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至於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有濫用權限情事，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詳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7033號判例、103年度台上字第36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以被告犯刑法第201 條第1 項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及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論以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論處，又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所偽造之有價證券為本票1張，危害票據信用及流通之程度尚非甚鉅，偽造之私文書為借據1紙，損害文書在社會上信用之程度亦屬輕微，且被害人林秀霞僅因而未能再取得金國標簽發之本票作為被告積欠債務之擔保，並未另有其他財產損失，及斟酌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但未能與被害人林秀霞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並斟酌被告之品行、素行狀況、學經歷、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2年，所為量刑難認有何失當而應予撤銷並改判較輕之刑之理由。綜此而論，自難認原審量刑失當，有應予撤銷而改判較輕之刑之理由。是被告就原審所量處之刑度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⒉附條件緩刑宣告：
　⑴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除經斟酌再三，認確無教化之可能，應予隔離之外，對於有教化、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之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之改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而行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或執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為綜合之審酌考量，並就審酌考量所得而為預測性之判斷，但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時，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仍得在一定之條件下，撤銷緩刑（參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以符正義。由是觀之，法院是否宣告緩刑，有其自由裁量之職權，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法院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是否坦認犯行並賠償損失，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最高法院102台上字第416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87年間因涉犯修正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款、第41條之公司負責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89年度訴字第65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4月，應執行有期徒刑8月，緩刑3年確定，並經緩刑期滿，而本案所宣告之刑，距其前案犯罪時間相距已久遠，核與刑法第74條第1項之緩刑前提要件相符。本院審酌被告因經營工程需求，透過代書向被害人借款周轉，期間陸續有償還借款逾新台幣1千萬元，此業據被害人所是認（本院卷第106頁），嗣因被告未能再如期還款，於被害人之要求下，始偽造系爭本票及借據，並交付被害人，以擔保被告積欠被害人之債務，被害人並未因此偽造之本票及借據而另行給付任何款項，造成被害人更多之損失，復斟酌被告於犯罪後除自首外，於偵審中始終坦承犯行，現因經濟困頓，為中低收入戶，無法與被害人達成和解，然雙方之債務糾紛，仍得透過民事訴訟途徑處理，不宜將刑事責任與民事賠償過度連結，堪認，被告因無力給付欠款，在債權人之稽催之下，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經此偵審程序，當能知所悔悟，記取教訓；參以，被告自承：五專畢業，已婚，三個小孩，小孩分別19歲、16歲、10歲，其中有身心障礙之小孩，亟待照顧，目前與家人同住，現在從事營造業，需要扶養太太跟三個小孩等情，並提出戶籍謄本、身心障礙證明、中低收入戶、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函為佐（本院卷第49頁至59頁、第190頁），認其宣告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予以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
　⑵又本院斟酌被告之犯罪態樣、情節及所生損害，認有課以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促使被告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令其從中記取教訓，隨時警惕，建立正確法律觀念，謹慎其行。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8款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80小時之義務勞務，與接受法治教育課程2場次，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維被害人權益及法秩序之平衡，督促被告確實改過遷善，以觀後效。又被告上揭所應負擔之義務，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如被告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其緩刑之宣告得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撤銷，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正雄提起公訴，檢察官王聖涵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黃翰義
                                      法　官  王耀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雅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01條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行使偽造、變造之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或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